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39號

抗  告  人  廖明响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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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陳為元律師

相  對  人  吳淑真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因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家婚聲字第2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吳淑真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

　　兩造原為夫妻，於民國86年10月24日離婚，當時抗告人廖明

响為公司負責人且與銀行簽有借貸契約，相對人吳淑真則為

保證人，抗告人廖明响屆期未清償，轉嫁由相對人吳淑真應

代為清償，又因相對人吳淑真提告抗告人廖明响侵占公款，

抗告人廖明响為求和解而與相對人吳淑真於87年10月27日簽

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甲方(即抗告人廖明响)每

月支付乙方(即相對人吳淑真)每個月生活費伍萬元整，於民

國87年12月5日至民國102年12月5日止，如有不當理由不支

付願受法律責任即三倍之償金」，系爭協議書亦由法院公證

處認證。系爭協議書約定抗告人廖明响應每月支付相對人吳

淑真新臺幣(下同)5萬元，非指子女扶養費，係和解所生之

費用。抗告人廖明响自97年12月5日起未再依系爭協議書給

付相對人生活費，自97年12月至102年12月間共計6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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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300萬元，再加上3倍的約定賠償金，總計900萬元，爰

依系爭協議書請求抗告人廖明响給付等語。

二、原審認為本件聲請有理由而裁定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900

萬元。抗告人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所指的借款，實際為房貸。相對人所指的公司，於結

清後，相對人將公司的工廠設備賤價變賣一空，徒留結清辦

理費用由抗告人處理。

　　兩造共育3名子女，離婚時約定由相對人扶養，系爭協議書

所稱「生活費」係指3名子女自兩造離婚起至成年止之扶養

費。93年即最小年紀的子女成年時，抗告人無需再給付扶養

費給相對人。

　　抗告人於97年間失業，經濟困窘，難以維持自身生活，縱有

覓得工作，但每月收入4萬元亦不足支付系爭協議書所約定

的每月5萬元。抗告人離婚後另支付兩造的子女廖立鑫赴日

創業金180萬元。抗告人辦理勞退後，另給付兩造的其餘子

女各25萬元。相對人私下多次威脅抗告人，抗告人陸續給付

相對人2萬元至8萬元不等。以上費用，應自相對人所請求的

300萬元中扣除。爰依民法第251條、第252條、第277條之2

規定，請求免除抗告人對相對人之賠償金900萬元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裁定；原裁定依

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抗告為無

理由，此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定有明文。

　　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

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

他原有之效果。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

更，請求變更之，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第1121條分別定

有明文。

　　所謂情事變更，係指契約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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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顯失公平者，或扶養權利人之需要有增減，或扶養義務

人之經濟能力、身分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情事遽變，非協議成

立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者

而言。至是否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應綜合社會經濟

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

　㈡查，兩造原為夫妻，於86年10月24日離婚，嗣於87年10月27

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之事實，有抗告人的戶籍資料、兩造簽訂

的系爭協議書暨公證書影本(見原審卷第31頁、第21至24

頁）可證。抗告人亦承認確實有與相對人簽署系爭協議書，

　　兩造既本於自由意志締結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

自應尊重兩造的處分權，抗告人應受協議書拘束而履行契約

義務。

　　依系爭協議書所載文字謂：「雙方於86年10月24日在新莊戶

政事務所登記離婚，於87年10月27日協議甲方（廖明响）每

月支付乙方（吳淑真）每個月生活費五萬元整，於87年10月

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5日止，如有不當理由不支付，願受

法律責任及三倍之償金」等語，完全未提及子女，故無法認

為與子女扶養費有任何關係，依文字意義，單純指相對人吳

淑真的個人生活費，至於抗告人願給付的動機則未見諸契約

文字，或出於抗告人積欠相對人債務、或出於抗告人的感情

內咎等各種因素。

　　又查，相對人到庭辯稱：「兩造的兒子去日本投資需要300

萬元，向我拿150萬元，向抗告人拿180萬元。抗告人給兒子

的錢，跟我無關，不然我也可以主張我給兒子150 萬元。何

況，後來兒子買房子有向我拿250萬元，我也可以主張抗告

人應返還的。」、「抗告人積欠銀行460萬元，因我是連帶

保證人，抗告人不清償，我必須幫抗告人清償，我變賣房子

去還錢，當時我還幫抗告人繳利息兩年，利率是百分之10」

等語。抗告人則當庭回應主張：「當初我向銀行借錢是以相

對人名下的房子擔保，後來相對人把我趕走，相對人賣房子

去清償銀行債務，是正常的，我也沒有拿到錢。」云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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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係與抗告人積欠銀行債務而由

相對人代為清償有關，該契約債務係抗告人應返還相對人的

債務變形。抗告人既同意簽訂系爭契約而受拘束，即負有履

行契約的債務責任。

　　至於抗告人主張其曾資助子女費用、曾多次給付相對人數萬

元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縱認抗告人曾資助子女費用，

亦與系爭契約性質無涉，抗告人空言主張抵扣，並無理由，

故無法採取。

　㈢又抗告人主張其於97年間失業、此後收入劇減云云。然而，

抗告人締約前，對於將來工作收入有變動之可能性，並非不

可預見，仍約定上述之給付內容，且未就給付內容另設得因

情事變更調整金額的例外約定，應認抗告人於締約前，已經

考量一切的履約風險在內，仍願意締約，自應受系爭協議的

拘束，不得任意反悔。況查，抗告人縱於97年間失業，其後

仍覓得新職，於101年至102年之所得收入分別為35萬5,500

元、38萬7,800元，此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憑單在卷

可查(見原審卷第69至71頁)，難謂無再行工作之可能。其所

主張之情事，均屬當時所得預料，自無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

變更原則之適用。是抗告人廖明响所陳，實難採取。

四、綜上，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主張的契約債權，而不採取抗告

人抗辯的情事變更，經核並無違誤處。抗告意旨仍執前詞，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證據方法，

於本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康存真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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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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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陳為元律師
相  對  人  吳淑真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因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家婚聲字第2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吳淑真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
　　兩造原為夫妻，於民國86年10月24日離婚，當時抗告人廖明响為公司負責人且與銀行簽有借貸契約，相對人吳淑真則為保證人，抗告人廖明响屆期未清償，轉嫁由相對人吳淑真應代為清償，又因相對人吳淑真提告抗告人廖明响侵占公款，抗告人廖明响為求和解而與相對人吳淑真於87年10月27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甲方(即抗告人廖明响)每月支付乙方(即相對人吳淑真)每個月生活費伍萬元整，於民國87年12月5日至民國102年12月5日止，如有不當理由不支付願受法律責任即三倍之償金」，系爭協議書亦由法院公證處認證。系爭協議書約定抗告人廖明响應每月支付相對人吳淑真新臺幣(下同)5萬元，非指子女扶養費，係和解所生之費用。抗告人廖明响自97年12月5日起未再依系爭協議書給付相對人生活費，自97年12月至102年12月間共計60個月，總共300萬元，再加上3倍的約定賠償金，總計900萬元，爰依系爭協議書請求抗告人廖明响給付等語。
二、原審認為本件聲請有理由而裁定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900萬元。抗告人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所指的借款，實際為房貸。相對人所指的公司，於結清後，相對人將公司的工廠設備賤價變賣一空，徒留結清辦理費用由抗告人處理。
　　兩造共育3名子女，離婚時約定由相對人扶養，系爭協議書所稱「生活費」係指3名子女自兩造離婚起至成年止之扶養費。93年即最小年紀的子女成年時，抗告人無需再給付扶養費給相對人。
　　抗告人於97年間失業，經濟困窘，難以維持自身生活，縱有覓得工作，但每月收入4萬元亦不足支付系爭協議書所約定的每月5萬元。抗告人離婚後另支付兩造的子女廖立鑫赴日創業金180萬元。抗告人辦理勞退後，另給付兩造的其餘子女各25萬元。相對人私下多次威脅抗告人，抗告人陸續給付相對人2萬元至8萬元不等。以上費用，應自相對人所請求的300萬元中扣除。爰依民法第251條、第252條、第277條之2規定，請求免除抗告人對相對人之賠償金900萬元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裁定；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抗告為無理由，此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定有明文。
　　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請求變更之，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第1121條分別定有明文。
　　所謂情事變更，係指契約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或扶養權利人之需要有增減，或扶養義務人之經濟能力、身分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情事遽變，非協議成立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者而言。至是否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應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
　㈡查，兩造原為夫妻，於86年10月24日離婚，嗣於87年10月27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之事實，有抗告人的戶籍資料、兩造簽訂的系爭協議書暨公證書影本(見原審卷第31頁、第21至24頁）可證。抗告人亦承認確實有與相對人簽署系爭協議書，
　　兩造既本於自由意志締結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自應尊重兩造的處分權，抗告人應受協議書拘束而履行契約義務。
　　依系爭協議書所載文字謂：「雙方於86年10月24日在新莊戶政事務所登記離婚，於87年10月27日協議甲方（廖明响）每月支付乙方（吳淑真）每個月生活費五萬元整，於87年10月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5日止，如有不當理由不支付，願受法律責任及三倍之償金」等語，完全未提及子女，故無法認為與子女扶養費有任何關係，依文字意義，單純指相對人吳淑真的個人生活費，至於抗告人願給付的動機則未見諸契約文字，或出於抗告人積欠相對人債務、或出於抗告人的感情內咎等各種因素。
　　又查，相對人到庭辯稱：「兩造的兒子去日本投資需要300 萬元，向我拿150萬元，向抗告人拿180萬元。抗告人給兒子的錢，跟我無關，不然我也可以主張我給兒子150 萬元。何況，後來兒子買房子有向我拿250萬元，我也可以主張抗告人應返還的。」、「抗告人積欠銀行460萬元，因我是連帶保證人，抗告人不清償，我必須幫抗告人清償，我變賣房子去還錢，當時我還幫抗告人繳利息兩年，利率是百分之10」等語。抗告人則當庭回應主張：「當初我向銀行借錢是以相對人名下的房子擔保，後來相對人把我趕走，相對人賣房子去清償銀行債務，是正常的，我也沒有拿到錢。」云云。依此可見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係與抗告人積欠銀行債務而由相對人代為清償有關，該契約債務係抗告人應返還相對人的債務變形。抗告人既同意簽訂系爭契約而受拘束，即負有履行契約的債務責任。
　　至於抗告人主張其曾資助子女費用、曾多次給付相對人數萬元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縱認抗告人曾資助子女費用，亦與系爭契約性質無涉，抗告人空言主張抵扣，並無理由，故無法採取。
　㈢又抗告人主張其於97年間失業、此後收入劇減云云。然而，抗告人締約前，對於將來工作收入有變動之可能性，並非不可預見，仍約定上述之給付內容，且未就給付內容另設得因情事變更調整金額的例外約定，應認抗告人於締約前，已經考量一切的履約風險在內，仍願意締約，自應受系爭協議的拘束，不得任意反悔。況查，抗告人縱於97年間失業，其後仍覓得新職，於101年至102年之所得收入分別為35萬5,500元、38萬7,800元，此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憑單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69至71頁)，難謂無再行工作之可能。其所主張之情事，均屬當時所得預料，自無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是抗告人廖明响所陳，實難採取。
四、綜上，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主張的契約債權，而不採取抗告人抗辯的情事變更，經核並無違誤處。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證據方法，於本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康存真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39號
抗  告  人  廖明响  





代  理  人  陳為元律師
相  對  人  吳淑真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因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家婚聲字第2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吳淑真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
　　兩造原為夫妻，於民國86年10月24日離婚，當時抗告人廖明
    响為公司負責人且與銀行簽有借貸契約，相對人吳淑真則為
    保證人，抗告人廖明响屆期未清償，轉嫁由相對人吳淑真應
    代為清償，又因相對人吳淑真提告抗告人廖明响侵占公款，
    抗告人廖明响為求和解而與相對人吳淑真於87年10月27日簽
    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甲方(即抗告人廖明响)每
    月支付乙方(即相對人吳淑真)每個月生活費伍萬元整，於民
    國87年12月5日至民國102年12月5日止，如有不當理由不支
    付願受法律責任即三倍之償金」，系爭協議書亦由法院公證
    處認證。系爭協議書約定抗告人廖明响應每月支付相對人吳
    淑真新臺幣(下同)5萬元，非指子女扶養費，係和解所生之
    費用。抗告人廖明响自97年12月5日起未再依系爭協議書給
    付相對人生活費，自97年12月至102年12月間共計60個月，
    總共300萬元，再加上3倍的約定賠償金，總計900萬元，爰
    依系爭協議書請求抗告人廖明响給付等語。
二、原審認為本件聲請有理由而裁定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900
    萬元。抗告人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所指的借款，實際為房貸。相對人所指的公司，於結
    清後，相對人將公司的工廠設備賤價變賣一空，徒留結清辦
    理費用由抗告人處理。
　　兩造共育3名子女，離婚時約定由相對人扶養，系爭協議書
    所稱「生活費」係指3名子女自兩造離婚起至成年止之扶養
    費。93年即最小年紀的子女成年時，抗告人無需再給付扶養
    費給相對人。
　　抗告人於97年間失業，經濟困窘，難以維持自身生活，縱有
    覓得工作，但每月收入4萬元亦不足支付系爭協議書所約定
    的每月5萬元。抗告人離婚後另支付兩造的子女廖立鑫赴日
    創業金180萬元。抗告人辦理勞退後，另給付兩造的其餘子
    女各25萬元。相對人私下多次威脅抗告人，抗告人陸續給付
    相對人2萬元至8萬元不等。以上費用，應自相對人所請求的
    300萬元中扣除。爰依民法第251條、第252條、第277條之2
    規定，請求免除抗告人對相對人之賠償金900萬元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裁定；原裁定依
    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抗告為無
    理由，此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定有明文。
　　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
    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
    他原有之效果。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
    ，請求變更之，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第1121條分別定有
    明文。
　　所謂情事變更，係指契約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
    力，顯失公平者，或扶養權利人之需要有增減，或扶養義務
    人之經濟能力、身分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情事遽變，非協議成
    立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者
    而言。至是否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應綜合社會經濟
    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
　㈡查，兩造原為夫妻，於86年10月24日離婚，嗣於87年10月27
    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之事實，有抗告人的戶籍資料、兩造簽訂
    的系爭協議書暨公證書影本(見原審卷第31頁、第21至24頁
    ）可證。抗告人亦承認確實有與相對人簽署系爭協議書，
　　兩造既本於自由意志締結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
    自應尊重兩造的處分權，抗告人應受協議書拘束而履行契約
    義務。
　　依系爭協議書所載文字謂：「雙方於86年10月24日在新莊戶
    政事務所登記離婚，於87年10月27日協議甲方（廖明响）每
    月支付乙方（吳淑真）每個月生活費五萬元整，於87年10月
    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5日止，如有不當理由不支付，願受
    法律責任及三倍之償金」等語，完全未提及子女，故無法認
    為與子女扶養費有任何關係，依文字意義，單純指相對人吳
    淑真的個人生活費，至於抗告人願給付的動機則未見諸契約
    文字，或出於抗告人積欠相對人債務、或出於抗告人的感情
    內咎等各種因素。
　　又查，相對人到庭辯稱：「兩造的兒子去日本投資需要300 
    萬元，向我拿150萬元，向抗告人拿180萬元。抗告人給兒子
    的錢，跟我無關，不然我也可以主張我給兒子150 萬元。何
    況，後來兒子買房子有向我拿250萬元，我也可以主張抗告
    人應返還的。」、「抗告人積欠銀行460萬元，因我是連帶
    保證人，抗告人不清償，我必須幫抗告人清償，我變賣房子
    去還錢，當時我還幫抗告人繳利息兩年，利率是百分之10」
    等語。抗告人則當庭回應主張：「當初我向銀行借錢是以相
    對人名下的房子擔保，後來相對人把我趕走，相對人賣房子
    去清償銀行債務，是正常的，我也沒有拿到錢。」云云。依
    此可見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係與抗告人積欠銀行債務而由
    相對人代為清償有關，該契約債務係抗告人應返還相對人的
    債務變形。抗告人既同意簽訂系爭契約而受拘束，即負有履
    行契約的債務責任。
　　至於抗告人主張其曾資助子女費用、曾多次給付相對人數萬
    元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縱認抗告人曾資助子女費用，
    亦與系爭契約性質無涉，抗告人空言主張抵扣，並無理由，
    故無法採取。
　㈢又抗告人主張其於97年間失業、此後收入劇減云云。然而，
    抗告人締約前，對於將來工作收入有變動之可能性，並非不
    可預見，仍約定上述之給付內容，且未就給付內容另設得因
    情事變更調整金額的例外約定，應認抗告人於締約前，已經
    考量一切的履約風險在內，仍願意締約，自應受系爭協議的
    拘束，不得任意反悔。況查，抗告人縱於97年間失業，其後
    仍覓得新職，於101年至102年之所得收入分別為35萬5,500
    元、38萬7,800元，此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憑單在卷
    可查(見原審卷第69至71頁)，難謂無再行工作之可能。其所
    主張之情事，均屬當時所得預料，自無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
    變更原則之適用。是抗告人廖明响所陳，實難採取。
四、綜上，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主張的契約債權，而不採取抗告
    人抗辯的情事變更，經核並無違誤處。抗告意旨仍執前詞，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證據方法，
    於本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康存真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39號
抗  告  人  廖明响  





代  理  人  陳為元律師
相  對  人  吳淑真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因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家婚聲字第2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吳淑真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
　　兩造原為夫妻，於民國86年10月24日離婚，當時抗告人廖明响為公司負責人且與銀行簽有借貸契約，相對人吳淑真則為保證人，抗告人廖明响屆期未清償，轉嫁由相對人吳淑真應代為清償，又因相對人吳淑真提告抗告人廖明响侵占公款，抗告人廖明响為求和解而與相對人吳淑真於87年10月27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甲方(即抗告人廖明响)每月支付乙方(即相對人吳淑真)每個月生活費伍萬元整，於民國87年12月5日至民國102年12月5日止，如有不當理由不支付願受法律責任即三倍之償金」，系爭協議書亦由法院公證處認證。系爭協議書約定抗告人廖明响應每月支付相對人吳淑真新臺幣(下同)5萬元，非指子女扶養費，係和解所生之費用。抗告人廖明响自97年12月5日起未再依系爭協議書給付相對人生活費，自97年12月至102年12月間共計60個月，總共300萬元，再加上3倍的約定賠償金，總計900萬元，爰依系爭協議書請求抗告人廖明响給付等語。
二、原審認為本件聲請有理由而裁定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900萬元。抗告人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
　　相對人所指的借款，實際為房貸。相對人所指的公司，於結清後，相對人將公司的工廠設備賤價變賣一空，徒留結清辦理費用由抗告人處理。
　　兩造共育3名子女，離婚時約定由相對人扶養，系爭協議書所稱「生活費」係指3名子女自兩造離婚起至成年止之扶養費。93年即最小年紀的子女成年時，抗告人無需再給付扶養費給相對人。
　　抗告人於97年間失業，經濟困窘，難以維持自身生活，縱有覓得工作，但每月收入4萬元亦不足支付系爭協議書所約定的每月5萬元。抗告人離婚後另支付兩造的子女廖立鑫赴日創業金180萬元。抗告人辦理勞退後，另給付兩造的其餘子女各25萬元。相對人私下多次威脅抗告人，抗告人陸續給付相對人2萬元至8萬元不等。以上費用，應自相對人所請求的300萬元中扣除。爰依民法第251條、第252條、第277條之2規定，請求免除抗告人對相對人之賠償金900萬元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裁定；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抗告為無理由，此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定有明文。
　　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請求變更之，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第1121條分別定有明文。
　　所謂情事變更，係指契約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者，或扶養權利人之需要有增減，或扶養義務人之經濟能力、身分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情事遽變，非協議成立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者而言。至是否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劇變，應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
　㈡查，兩造原為夫妻，於86年10月24日離婚，嗣於87年10月27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之事實，有抗告人的戶籍資料、兩造簽訂的系爭協議書暨公證書影本(見原審卷第31頁、第21至24頁）可證。抗告人亦承認確實有與相對人簽署系爭協議書，
　　兩造既本於自由意志締結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自應尊重兩造的處分權，抗告人應受協議書拘束而履行契約義務。
　　依系爭協議書所載文字謂：「雙方於86年10月24日在新莊戶政事務所登記離婚，於87年10月27日協議甲方（廖明响）每月支付乙方（吳淑真）每個月生活費五萬元整，於87年10月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5日止，如有不當理由不支付，願受法律責任及三倍之償金」等語，完全未提及子女，故無法認為與子女扶養費有任何關係，依文字意義，單純指相對人吳淑真的個人生活費，至於抗告人願給付的動機則未見諸契約文字，或出於抗告人積欠相對人債務、或出於抗告人的感情內咎等各種因素。
　　又查，相對人到庭辯稱：「兩造的兒子去日本投資需要300 萬元，向我拿150萬元，向抗告人拿180萬元。抗告人給兒子的錢，跟我無關，不然我也可以主張我給兒子150 萬元。何況，後來兒子買房子有向我拿250萬元，我也可以主張抗告人應返還的。」、「抗告人積欠銀行460萬元，因我是連帶保證人，抗告人不清償，我必須幫抗告人清償，我變賣房子去還錢，當時我還幫抗告人繳利息兩年，利率是百分之10」等語。抗告人則當庭回應主張：「當初我向銀行借錢是以相對人名下的房子擔保，後來相對人把我趕走，相對人賣房子去清償銀行債務，是正常的，我也沒有拿到錢。」云云。依此可見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係與抗告人積欠銀行債務而由相對人代為清償有關，該契約債務係抗告人應返還相對人的債務變形。抗告人既同意簽訂系爭契約而受拘束，即負有履行契約的債務責任。
　　至於抗告人主張其曾資助子女費用、曾多次給付相對人數萬元云云，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縱認抗告人曾資助子女費用，亦與系爭契約性質無涉，抗告人空言主張抵扣，並無理由，故無法採取。
　㈢又抗告人主張其於97年間失業、此後收入劇減云云。然而，抗告人締約前，對於將來工作收入有變動之可能性，並非不可預見，仍約定上述之給付內容，且未就給付內容另設得因情事變更調整金額的例外約定，應認抗告人於締約前，已經考量一切的履約風險在內，仍願意締約，自應受系爭協議的拘束，不得任意反悔。況查，抗告人縱於97年間失業，其後仍覓得新職，於101年至102年之所得收入分別為35萬5,500元、38萬7,800元，此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憑單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69至71頁)，難謂無再行工作之可能。其所主張之情事，均屬當時所得預料，自無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是抗告人廖明响所陳，實難採取。
四、綜上，原審裁定准許相對人主張的契約債權，而不採取抗告人抗辯的情事變更，經核並無違誤處。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證據方法，於本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　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康存真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